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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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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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凤凰山路

８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永刚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６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２５

，

２２６

，

８６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０２ ％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

２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９５

，

７６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２０％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鲍金桥律师、司慧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李增泉先生、郑锋先生、王章忠先生在会议上作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２３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２９

，

６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４ ％

；弃权票

２１

，

９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２３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２３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８３

，

４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反对票

３１

，

２１９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５％

； 弃权票

１２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５％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２３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

；弃权票

２１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７

，

１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４１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４４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５

，

９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

； 弃权票

４２

，

５８２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

；反对票

３６

，

５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９ ％

；弃权票

２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１

％

。

（

２

）香港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美元

６００

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３１

，

２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５ ％

；弃权票

２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５

％

。

（

３

）苏州腾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３１

，

２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５ ％

；弃权票

２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５

％

。

（

４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３１

，

２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５ ％

；弃权票

２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５

％

。

（

５

）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票

３１

，

２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５ ％

；弃权票

２０

，

３４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５

％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４４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２８

，

３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弃权票

４４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２８

，

６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３ ％

；弃权票

４４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７％

。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２

）发行方式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３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５

）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７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８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９

，

５４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５０

，

９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

；弃权票

１６

，

４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

。本

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４９

，

６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４３％

；弃权票

２３

，

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６１

，

８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 ％

；弃权票

１０

，

９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

１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票

６１

，

５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 ％

；弃权票

１０

，

９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１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２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票

６３

，

４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

；弃权票

９

，

３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３

、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

事会印章）；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四、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上述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长城

２０１２－１９

号《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至

３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及会议投票表决前。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公司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６９ ８８３９３６０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８

联 系 人：王昌栋 陈颖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注

１

： 委托人对 “同意”、“反对”、“弃权” 三项委托意见中的一项发表意见， 并在相应空格内打

“

√

”，三项委托意见栏中均无 “

√

”或出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

”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注

２

：委托人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及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在深圳圣廷苑酒店仲夏厅召开， 出席会

议的董事有朱新宏、谭华森、李永明、张天亮、李晓晨、曹叠云。董事宋炳新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

事张天亮代为行使董事职权，独立董事钟鹏翼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曹叠云代为行使独

立董事职权，独立董事王继中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曹叠云代为行使独立董事职权，会议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６

名。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宏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经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预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公司董事长朱新宏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之职，公司拟更换一名董事。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股东推荐，并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建议，公司董事会提名伍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伍斌先生简历。

二、经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公司总经理谭华森先生拟辞去总经理之职。根据《公司法》、本公司《章程》、《总经理

工作细则》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谭华森先生的辞职，解聘

其担任的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对谭华森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公司股东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建议，公司董事会聘任吴见斌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经营工作，任期与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同。

附：吴见斌先生简历

三、经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八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伍斌先生简历

伍斌，男，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南财经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西德曼海姆大学研究生部产权经济学本

科。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在江西财经大学财政税务系任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在深圳市

投资管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在深圳市体改办历任企业处副处长、 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今在深圳市国资委历任企业改革处处长、副主任、党委委员。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吴见斌先生简历

吴见斌，男，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金融学院国际投资系证券投资专业本科学士学位，复旦大学财务

与金融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人

力资源处干部科任科员；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本公司历任总经理秘书、董事长秘书、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等职；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在本公司任董事会秘书和投资策划部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在成

都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在成都文旅熊猫小镇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与公司大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２

月

５

月

１４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书面临时提案。根

据公司章程第

５３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前

１０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

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除上述新增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其他审议事项、会议时

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不变。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５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

式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法律顾问。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由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需持有效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人

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外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

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５

：

００

）。

（

４

）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６

联 系 人：程波

电 话：

０３５１－３１８２８０９

传 真：

０３５１－３１８６２９９

（六）其他

１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如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在参会时请携带相关材料的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附件：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提案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投票指示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５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

关于提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为保障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工天成”）财务工作质量，真实、准

确、全面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单独持有太工天成

３％

以上

股份的股东，提议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太工天成的审计机构，为太

工天成提供所需审计等相关服务， 具体服务事项及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授权太工天成董事

会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另行约定。

上述临时提案，请予提交太工天成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月

５

月

１４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书面临时提案，根

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于会前通过电话方式发出了会议

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长郑涛先生书面委托副董事长杨立军先生

主持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在发出《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

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

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专项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

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公司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我们同意聘任中瑞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专项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现将具体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配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份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情况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５６．１３％ ８２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８２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１６４

，

３５０

，

７５０ ５６．１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３０％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３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３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１５．８３％ ２３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２３

，

１７５

，

３７５ ４６

，

３５０

，

７５０ １５．８３％

６

、其他（网下配售）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４３．８７％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１２８

，

４４９

，

２５０ ４３．８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４３．８７％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６４

，

２２４

，

６２５ １２８

，

４４９

，

２５０ ４３．８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２７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九层

咨询机构：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杨利 李庆军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９３０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９３３１３

九、备查文件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

S

仪化 证券代码

:600871

编号

:

临

2012－008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本公司股改方

案并出具保荐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

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

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2-011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

2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公司本部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马世春先生

6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名，代表股份

165,554,5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33.86%

。

8

、公司

8

名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示的各项报告和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形成决

议如下：

1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

2012

年度与贵州前进橡胶内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情况：

（

1

）《内胎垫带供应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2

）《胶料供应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

165,554,5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包洪臣、周廷伟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74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2012-032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修

改并报有关部门审批。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批结果，公司于日前取得福建省人民政府换发的商外

资闽府股份字

[2005]000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

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安邦

注册资本：

8293.9921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8293.9921

万人民币

注册号：

35000040000215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变更后经营范围：生产雨伞、伞骨配件、服装、塑料制品、包袋、帐篷（出口不含配额许可证

管理品种）；从事矿产品、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的批

发。（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公司原经营范围：生产雨伞、伞骨配件、服装、塑料制品、包袋、帐篷（出口不含配额许可证

管理品种。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2－025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9

点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公司董事虞兔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书面投票表决的形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虞兔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虞阿五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虞兔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曹国其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曹国其先生通讯方式

:

电话：

0575-84025665

传真：

0575-84021062

电子邮箱

:cgq@mingr.com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虞兔良先生、虞阿五先生、孙凤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

虞兔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孙凤民先生、周虹女士、虞兔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孙

凤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虹女士、徐小舸女士、尹尚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周

虹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孙凤民先生、 徐小舸女士、 尹阿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选举孙凤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虞兔良先生：

1963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中共党

员，

MBA

， 经济师。 虞兔良先生于

1989

年至

1994

年， 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副厂长；

1994

年至

1995

年，任浙江华雅金银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

年至

2010

年

2

月，任日月集团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

1999

年至

2010

年

5

月，任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虞兔良先生与其父亲虞阿五先生，通过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永盛国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绍兴县携行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本公司

66.54%

的股权，按

持有权益比例计算，间接持有本公司

15735.54

万股股份。

本人承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虞阿五先生：

1941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中共党

员，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虞阿五先生于

1987

年至

1995

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厂长；

1996

年至

1999

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5

年至今，任日月集团董事长；

1999

年

至今，任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2

年至

2007

年

12

月，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

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本公司董事长；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虞阿五先生与其儿子虞兔良先生，通过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永盛国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绍兴县携行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本公司

66.54%

的股权，按

持有权益比例计算，间接持有本公司

15735.54

万股股份。

虞阿五先生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虞兔良先生的父亲，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尹阿庚先生：

1962

年

8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

MBA

。尹阿庚先生于

1987

年至

1995

年，任浙江老凤祥首饰厂销售科长；

1996

年

至

1999

年，任绍兴县老凤祥首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1999

年至

2007

年，任浙江明牌首饰股

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2002

年至

2009

年

11

月，任本公司销售部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尹阿庚先生通过绍兴县鑫富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81

万股股票。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尹尚良先生：

1962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中共党

员，

EMBA

。尹尚良先生于

1982

年至

1993

年，任绍兴搪瓷厂副厂长；

1994

年至

2001

年，任浙江

华雅金银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2

年至

2009

年

11

月， 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

2002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尹尚良先生通过绍兴县鑫富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3.45

万股股票。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凤民先生：

1960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于

1983

年

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孙凤民先生于

1983

年至

1992

年，历任中国地质矿产报社编辑部主任，

副编审等职；

1992

年至今，历任《中国宝石》副社长、主编等职；

2000

年至今，历任中宝协副会

长、秘书长等职；

2003

年至今，任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副主任；

2009

年至今，任

《芭莎珠宝》 杂志社社长；

2007

年

9

月担任山下湖珍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

1

月至

今，担任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虹女士：

1962

年

11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教授，金融系系主任。周虹女士毕业于浙江大学，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管理学

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周虹女士长期从事会计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88

年至

2001

年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系任教；

2001

年至今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任教，曾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访

问进修；曾任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3-2008

年）； 目前任兰州民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小舸女士：

1971

年

11

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人民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MBA

，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公认注册会计师（

ACCA

）。

1993

年至

1998

年

任深圳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1

年至

2005

年任中国建设银行房地产金融业务

部综合处业务经理；

2005

年至

2010

年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副经理；

2010

年至今任中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至今任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2011

年至今任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

6

月至今任天壕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国其先生：

1978

年

1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

EMBA

，

经济师。

1999

年至

2007

年， 任浙江明牌首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1999

年至

2009

年

4

月，

任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2002

年至今， 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2009

年

11

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本人已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2－026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10

点

30

分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会议由监事虞初良主持，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虞初良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主席。虞初良先生简历附后。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虞初良先生：

1970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绍兴人。虞初良

先生于

1994

年至

1998

年，任浙江省有色地质勘查局珠宝公司工程师，并于

1997

年取得首批注

册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资格；

1998

年至

2002

年，任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钻石采购

部副经理；

2002

年至今，任本公司钻石辅料采购部经理；

2010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本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